宜春学院发展规划处
宜学院发规字〔2025〕3号
	


关于宜春学院“十五五”事业发展规划编制2025年相关工作事项的通知

各教学院、校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根据《江西省“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方案》（赣教规划字〔2025〕13号）文件要求，有序推进学校“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和任务重点，确保规划编制工作高效、规范开展，现将2025年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事项
1.根据各专项规划和教学院编制小组意见，报学校同意，现公布各专项小组成员名单及各教学院领导小组名单（附件1）。
2.按照《宜春学院“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要求，根据安排，学校制定了2025年度规划编制工作安排表（附件2）推进工作。
3.为规范规划文本的编制，按照要求，发展规划处起草了专项规划、教学院规划提纲模板（附件3、4），供各单位参考。
二、工作要求
1. 提高认识。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到“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性，将其作为重点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对照《安排表》中明确的工作内容、时限及要求，倒排工作进度，明确具体责任。
2. 强化原则。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围绕学校建成有特色高水平地方应用型大学目标，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战略性与操作性相结合、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结合、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贯彻部署与特色发展相结合、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
3. 协同合作。打破工作惯性思维，涉及多单位协同的任务，牵头单位要主动对接，责任单位要积极协作，形成工作合力，避免出现任务拖延、责任悬空等问题。
各单位在编制工作中如遇问题或需协调事项，可与发展规划处沟通。发展规划处将定期对各单位任务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促，确保“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附件1：宜春学院“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小组人员名单
附件2：宜春学院“十五五”规划编制2025年度工作安排
附件3：宜春学院“十五五”专项规划提纲模板
附件4：宜春学院“十五五”教学院规划提纲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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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宜春学院“十五五”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小组名单
一、宜春学院“1+9”规划编制小组如下： 
1.宜春学院“十五五”发展规划
牵头部门：发展规划处
责任部门：党委（校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人事处、教务处、科学研究处、研究生处（学科建设处）、计划财务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主笔人：赵云
2.宜春学院“十五五”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规划
牵头部门：党委组织部（召集）、党委宣传部、团委、学生工作处
责任部门：党委（校长）办公室、纪委、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部、工会、团委、教务处、学生工作处、保卫处、离退休工作处
主笔人：贺为
3.宜春学院“十五五”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专项规划
牵头部门：研究生处(学科建设处)
责任部门：教务处、科学研究处、各教学院
主笔人：陈春林
4.宜春学院“十五五”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专项规划
牵头部门：教务处
责任部门：党委宣传部、团委、人事处、科学研究处、发展规划处、研究生处（学科建设处）、学生工作处、招生就业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督查评估处、创新创业学院、终身教育学院、各教学院
主笔人：李鹏成
5.宜春学院“十五五”人才与师资队伍建设专项规划
牵头部门：人事处
责任部门：党委组织部、教务处、发展规划处、研究生处（学科建设处）、学生工作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各教学院
主笔人：刘亮亮
6.宜春学院“十五五”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专项规划
牵头部门：科学研究处（校地合作办公室）
责任部门：人事处、教务处、研究生处（学科建设处）、计划财务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各教学院
主笔人：袁杰辉
7.宜春学院“十五五”对外交流与合作专项规划
牵头部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责任部门：教务处、科学研究处、发展规划处、研究生处（学科建设处）
主笔人：赵阳
8.宜春学院“十五五”校园文化与建设专项规划
牵头部门：党委宣传部（召集）、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后勤与基建管理处
责任部门：团委、人事处、教务处、科学研究处、发展规划处、学生工作处、招生就业处、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创新创业学院
主笔人：徐天兰
9.宜春学院“十五五”学校治理体系与数智赋能专项规划
牵头部门： 党委（校长）办公室（召集）、计划财务处、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
责任部门：党委宣传部、人事处、教务处、科学研究处、研究生处（学科建设处）、学生工作处、计划财务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后勤与基建管理处
主笔人：袁筱青
10.宜春学院“五宜”特色大学建设规划
牵头部门：发展规划处
责任部门：教务处、科学研究处、学生工作处、招生就业处、后勤与基建管理处等 
主笔人：杨灵光
二、教学院“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
1.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师范教育学院）
组  长：高建青、陈路扬
副组长：魏  军、刘漪舟、尹  瑛
主笔人：罗智伟
2.政法学院
组长：江海华、黄心华
副组长：彭农乐、罗许生
主笔人：罗许生
3.马克思主义学院
组  长：李霞  
副组长：代祥  
主笔人：代祥  
4.经济与管理学院
组  长：熊珍琴
副组长：舒莉芬、喻均林
主笔人：喻均林
5.外国语学院
组  长：高  芸、伍  忠
副组长：袁翔华、陈建新、刘兵飞
主笔人：聂  涵
6.音乐舞蹈学院
组  长：刘培发、李磊
副组长：丁  庆、聂小凤
主笔人：袁  哈
7.美术与书法学院
组  长：杨礼浪、俞燎宏
副组长：刘建国、刘庚凯、  
主笔人：易  凯
8.人工智能与信息工程学院
组  长：胡红武、臧爱彬
副组长：苏文火、张  鹍   
主笔人：刘赛莲  
9.智能制造与材料化工学院
组  长：龙  玲、刘健平
副组长：袁  平、张  驰、林  超
主笔人：张  驰
10.药学院
组  长：王  霏
副组长：张兵锋、陶华蕾、张昌源
主笔人：张兵锋
11.生命科学与资源环境学院
组  长：王俊峰、郭冬生
副组长：南建忠、肖花美、刘犇
主笔人：肖花美
12.体育学院
组  长：范叶飞、屈红林
副组长：于  梅、韩磊磊（常务）、黎  轶
主笔人：陈伊琳
13.基础医学院
组  长：吴正平
成  员：韩晓群、崔家骏、周  婕、罗  成、张  鹏、  
付南燕、虞  琴、李  艳、刘双喜、姜银杰、吴苏蔓
主笔人：程一民
14.临床医学院
组  长：吴永顺、陶  正
副组长：周林华、杨  洲、张飞凤、丁  纬  
主笔人：张飞凤
15.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组   长：吴雯
副组长：冯龙飞、刘  斌、许  玮、邱志宏 
主笔人：冯龙飞




附件2：
宜春学院“十五五”规划编制2025年度
工作安排表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
时限
	责任单位
	备注

	1
	各教学院成立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规划执笔人。
	3月上旬
	各教学院
	

	2
	召开“十四五”规划总结研判和“十五五”规划务虚会。
	3月中旬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
	

	3
	成立宜春学院“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牵头单位。
	4月中旬
	发展规划处
	

	4
	开展“我为宜春学院‘十五五’规划建言献策”活动。
	4月下旬—6月中旬
	发展规划处
	

	5
	召开规划编制工作推进会，研讨、布置规划编制工作。
	6月中旬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
	

	6
	开展“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征集入库工作
	6月中下旬
	发展规划处
	

	7
	各专项规划小组分别对“十四五”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完成“十四五”规划执行情况的总结。
	6月下旬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
	

	8
	开展校本研究立项，“1+9+N”规划编制工作组对本领域、本单位规划编制深入研究，并形成研究报告。
	7月—9月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二级教学院
	

	9
	“1+9”专项规划小组提出“十五五”时期相关工作的思路，初步形成“十五五”规划文本核心指标。
	9月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
	

	10
	各教学院提出本学院“十五五”规划核心指标。
	9月
	各教学院
	

	11
	形成“十五五”规划基本思路框架，起草“十五五”规划建议。
	9月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
	

	12
	召开编制工作会,对规划文本的核心指标和发展目标、思路进行讨论。
	9月中旬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二级教学院
	

	13
	完成规划文本初稿的起草工作和核心指标的修改，并提交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讨论。
	10月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
	

	14
	召开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
	10月中旬
	发展规划处
	

	15
	根据会议精神对文本和核心指标进行修改。
	10月下旬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
	

	16
	分别召开教授、博士及教师代表座谈会和各教学院院长、校直单位负责人座谈会，对规划文本征求意见。
	11月中旬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
	

	17
	下发《关于对我校“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的通知》，第一次在全校范围内征求意见。
	11月底
	发展规划处
	

	18
	各教学院上交院规划文本初稿。
	11月底
	各教学院
	

	19
	编制小组吸纳各教学院、校直各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对规划文本和核心指标再次进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第二稿。
	12月上旬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
	

	20
	各教学院在组织学校规划文本讨论的同时，同步对院规划文本进行修改。
	12月中旬
	各教学院
	

	21
	征求省市相关职能部门、校友、合作企事业单位、退休同志的意见建议，并进行修改完善。
	12月中旬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
	

	22
	邀请相关高校专家，召开学校“十五五”规划文本的专家评审会，对规划文本进行评审评议。
	12月下旬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
	

	23
	按照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十五五规划文本审议稿。
	12月底
	发展规划处、各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组
	




附件3：

XX专项“十五五”发展规划（草案提纲）

一、“十四五”专项建设回顾
（一）建设成效
（二）特色和优势
（三）问题与挑战
二、指导思想
三、发展目标和指标
（一）发展目标
（二）具体指标
四、实施路径与重要举措
（一）实施路径
（二）重要举措（阐述将采取哪些举措来实现发展目标）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阐述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保障）
（二）制度保障（阐述管理制度、评价制度等方面的保障）
（三）条件保障（阐述保障规划实施所提供的条件方面的保障）


附件4：

ＸＸ学院“十五五”事业发展规划（草案提纲）

一、“十四五”发展回顾
（一）主要成绩
（二）问题和形势分析
二、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二）发展目标（涵盖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化、文化建设等方面）
三、发展思路和任务举措
（一）发展思路
（二）主要任务与举措（主要阐述为实现发展目标，按照发展思路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以及所采取的主要举措）
四、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阐述学院组织体制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保障）
（二）机制保障（阐述学院在内部机制改革、提高管理质量和水平等方面的保障）
（三）条件保障（阐述保障规划实施所提供的条件方面的保障）

